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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7297号
郑维根：本院受理原告郑建钢诉被告郑维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本金30000元，
利息17100元；二、判令被告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1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074号

钟梦瑶：本院受理原告潘皓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1日上午9时20分在本
院诉调中心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910号

栾宇：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凯与被告李军、栾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2910号]。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084号

虞乐和：本院受理的原告程建东与被告虞乐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3084号]。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66号

路程：本院受理原告吴建冬诉被告路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0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30号

浙江和赛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固和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河间市晨心保温材料经营部与被告浙
江和赛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固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中国建
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
11月23日上午9时在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052号

黄涛：本院对原告郑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305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黄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郑玲借款本金71613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3295.06元(暂计算至2022年5月8日为3295.06元,此
后以7161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
告黄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玲公告费
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72元，由被告黄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061号

杭州海月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许夏波：本院审理的
原告朱睿与杭州海月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许夏波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1061号]。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522号

陈和平（浙江省安吉县章村镇茅山村陈家塔自然
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立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诉被
告陈和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
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575号

金增良：本院受理原告胡波诉被告金增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
初25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金增良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波借款本金356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9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金增良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175号

严保(公民身份号码4209211983****499X)：本
院受理原告程鹏飞诉被告严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履行2021年8月17日所签署的
借款协议金额总计：308571.46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11月17日14:00在宁波
市海曙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352号

鲍锋：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鲍锋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53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473号

范鑫（公民身份号码:3303291994****1851）：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诉被
告范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647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范鑫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借款本金
7811.39元，并支付利息694.52元、罚息442.80元、复利
90.75元（暂计至2022年2月15日，之后的罚息、复利按照
案涉借款合同约定计付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
范鑫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200元；
三、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6元，由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负担1元，由被告范鑫负担55元，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范鑫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至本
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605号

青岛丰煌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锐沃
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丰煌工艺品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25日9时
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004号

胡太源（公民身份证号码：4306261973****
6439）：本院受理原告胡省仁与被告胡太源离婚后财产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40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北
仑区小港街道一品江南小区3幢902室房屋[产权证号：
甬房权证仑（开）字第2012800085号]归原告胡省仁所
有，被告胡太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办理
所有权人变更登记。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90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胡太源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968号

四川蓝源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极动精准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智云众（北京）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与被告四川蓝源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宁波
极动精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纠纷一案，因对你们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未出资900万元范围内对（2019）沪0105民
初1721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第三人所欠原告债务不
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11月7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34号

彭涛（4102211990****4216）：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北仑区新碶甬森建材经营部与被告彭涛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
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欠款115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
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
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785号

彭涛（4102211990****4216）：本院受理原告孙
秀香与被告彭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工资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
月7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240号

肖雨：本院受理原告胡忠科与被告肖雨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11民初22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肖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胡忠科返还借款
104000元，支付自2022年6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照年利率3.7%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被告肖雨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肖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
胡忠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164号

何军伟：本院受理原告朱红杰与被告何军伟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须知、转普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7
日13时15分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930号

陈樟新、周瑶瑶、刘心华、徐更生：本院受理（2022）浙
0212民初9930号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李能松、陈樟新、周世土、周东阳、黄
银花、周瑶瑶、范林、刘心华、黄碧华、徐更生、王毅、王兰萍、
郭满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
理，定于2022年11月4日上午9时在鄞州区人民法院（宁
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975号

高荧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海曙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
年11月7日上午9时00分至9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261号

严雪琴：本院受理原告余伟与被告严雪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5日上午9点在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496号

柳珏：本院受理原告谢改革与被告柳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84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598号

泉州飞鹰计划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特步（中
国）有限公司与被告泉州飞鹰计划鞋业有限公司、宁波市
鄞州五乡世纪百联超市加盟店、王金木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转普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追加被告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0日9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338号

王傲：本院受理原告刘婷婷与被告王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5日上午9点30分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643号

徐洪军：本院受理原告夏海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2022）浙0213民初3643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
被告返还借款人民币303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以本金
303000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款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2022）浙0213民初3643号民事裁定书内容：本案转
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将于2022年11月7
日9：3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2351号
王龙刚：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3民初2351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王龙刚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返还给原告王彬借款本金10000元并支付以本
金1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6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年利率3.70%）计算的至款清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88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38元，由被告王龙刚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489号

黄得松：本院受理原告蒋泽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2022）浙0213民初3489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5000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
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2022）浙0213民初3489号民事裁定书内容：本案转为普
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将于2022年11月7日
14：0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2646号

吴金国、黄世英：本院受理原告刘杰与你们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们
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3民初
26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黄世英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给原告刘杰经济损失
7769.46元；二、驳回原告刘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4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黄世英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2659号

吴金国、黄世英：本院受理原告李学良与你们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
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3民初
26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黄世英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给原告李学良经济损失
3289.39元；二、驳回原告李学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4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黄世英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2292号

朱军林：本院受理的原告何明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3民初2292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被告朱军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
原告何明星借款1852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26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13元，由被告朱军林负担，款
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2174号

留志英：本院受理的原告孙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3民初217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被告留志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
给原告孙科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以本金60000元
为基数自2022年5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利率3.70%）计
算的至款清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
理费1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950元，由被告留志英
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498号

金海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宁奉渔海洋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金海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68212元，并承担
自2021年2月12日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利率LPR计算逾期利息直至清偿之日；2.本案审
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0日14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791号之一

苏州初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告甘小霞与被告苏州
初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791号民事
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判决如下：被告苏州初映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支付原告甘小霞货款1074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448元，由被告苏
州初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
知书后七日内，按指定的账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
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368号

帕沃福塑业科技江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
蓝德塑料制品厂与被告帕沃福塑业科技江阴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81民初2368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货款72718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资
金占用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0月31
日8时40分在本院泗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670号

刘长林（公民身份号码3621021975****0618）：
原告余姚市宏阳玻纤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长林买卖合同
纠纷与一案，本院已经审理完毕。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
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有关裁判文
书。判决如下：被告刘长林支付原告余姚市宏阳玻纤有
限公司货款839625元，厂房租金100000元，电梯租金
15000元，合计954625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13346元，由被告
刘长林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546号

张鑫：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小岳与被告张鑫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
限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直播告
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告知书
等诉讼文书。原告徐小岳诉请：1.判令被告张鑫即时支付
原告徐小岳货款45500元；2.判令被告张鑫承担本案诉讼
费及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11月4日9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坎墩法庭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866号

绿地集团南京峰创置业有限公司、慈溪融通电机制
造有限公司、南京方坤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句容科峰商贸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南烯房地产信息咨询中心诉
被告绿地集团南京峰创置业有限公司、慈溪融通电机制造
有限公司、南京方坤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句容科峰商贸有
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
行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绿地集团南京峰创置业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电
子商业承兑汇票本金70万元及以汇票本金70万元为基
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22年7月19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的
逾期利息；2.判令被告慈溪融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南京方
坤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句容科峰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
费等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4日9时00分在
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